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臺北市公共場所/兒童遊樂設施暨球池腸病毒防治查核表 

機構名稱：               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查核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遊樂設施項目：□滑梯及其相連設施□球池□攀爬設施□零散玩具□遊戲機台□電動木馬□其他 

查核項目與結果 缺失及建議事項 

1. 每日以稀釋之漂白水(500PPM) 或(品名： 

        )進行兒童遊樂設施及環境清潔消毒 

□是  

□否（頻率：     ）       

 

2. 針對「球池」設備 

2-1球池之球體每月至少消毒、清洗 

1次（*檢附相關紀錄及消毒方法） 

□是 □否（頻率：  ）消毒品名：_______ 

□無設置球池 

□每 2週消毒一次 

2-2針對球池地板、壁面、消

毒 

2-3若發現球池內髒污，如嘔

吐物、鼻涕之立即處理方

式

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 

3. 於入口處設有足夠洗手設備，供兒童及家長使

用 

*洗手設備：洗手乳/肥皂、擦手紙 

□是（□內部、□委外） 

□否,但會引導入場前至洗

手間執行手部清潔 

□否 

 

4. 於入口處、哺集乳室、兒童遊樂區，張貼腸病

毒宣導海報或公告，提醒家長協助兒童確實洗

手、注意個人衛生，以避免感染等 

□是 □否 

 

 

5.1遊樂場或遊戲室於入口處執行兒童或家長(若

家長入內)之健康監測及管理：量測體溫、手部

消毒，並禁止生病者進入 

□是 □否 □其他_______ 

□無設置遊樂設施/球池 

 

5.2 設有專人管理遊樂設施及球池清潔消毒工作 □是 □否  

□無設置遊樂設施/球池 

 

6.工作人員能正確調配消毒液 

 （請口述，並查看所使用消毒藥劑與稀釋方法） 

□是 □否 

 

 

7. 場所通風良好，消毒液置於陰涼處。 □是 □否 

說明:               

 

 

機構人員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稽查人員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附件 6 1140116修訂

修訂 


